
关于印发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卫办疾控发〔2020〕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教

育厅（教委、教育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通信管理

局、公安厅（局）、司法厅（局）、财政厅（局）、商务主

管部门、文化和旅游厅（局）、医疗保障局、药品监督管理

局，海关总署各分属、各直属海关，各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军队各有关单位：

为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维持我国疟疾消除状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2010-2020 年）》，结合《“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3 部门制

定了《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

司法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商务部办公厅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海关总署办公厅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国家移民局综合司 国家药监局综合司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办公厅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办法目的 为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维持我

国疟疾消除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

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 年）》，结合《“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的相关要求，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机构以及参与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相关工作的部门和单

位。

第三条 工作原则 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工作坚持“政府

主导、部门合作、快速精准、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采取

“及时发现，精准阻传”的工作策略，以监测工作为重点，

执行消除疟疾“1-3-7”工作规范，及时发现疟疾输入病例



并规范治疗，科学开展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有效处置高传

播风险疫点，阻断疟疾输入再传播。

第二章 能力保持

第四条 首诊负责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主动询问

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的境内外旅居史。对 2 年内有境外疟疾流

行区旅居史和不明原因发热的病人，应当进行实验室疟疾病

原学检测。

不具备实验室检测能力的机构，应当及时将疑似疟疾病

人就近向具备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转诊，或联系当地疾控机

构协助开展疟疾病原学检测。

第五条 诊疗能力建设 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和传染

病专科医院、原疟疾流行省边境县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具

备疟疾诊断和治疗能力。病情较重或具有重症高危因素的患

者应当及时向上级医院转诊。

第六条 设立定点医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依

法指定 1所及以上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或传染病专科医院承

担重症疟疾治疗任务，并对其他医疗机构开展重症疟疾治疗

进行指导。在输入性疟疾病例较多的地（市、州）也可根据

需要设立重症疟疾治疗定点医院。

重症疟疾治疗定点医院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重症医学科和 ICU 病房，并配备血液净化等

设备；

（二）具备疟原虫显微镜诊断、原虫密度计数与虫种分

型能力；

（三）储备必要的抗疟药品。

第七条 疾控能力建设 各级疾控机构应当具备疟疾病原

学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病例随访、媒介调查与控制、疫点

调查与处置、传播风险评估、疫情应急响应等能力。国家级

和省级疾控机构应当同时具备开展疟原虫虫种和媒介按蚊

种群鉴别能力。

国家级和有条件的省级疾控机构应当具备开展疟原虫

对抗疟药敏感性监测、媒介对杀虫剂抗性监测的能力。

第八条 海关能力建设 海关卫生检疫技术机构应当具

备疟疾免疫学快速检测、疟疾血涂片检测等实验室诊断能

力，直属海关卫生检疫技术机构还应当具备疟原虫核酸检测

能力。

第九条 实验室诊断能力建设 各级疾控机构、二级及

以上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原疟疾流行省边境县乡

镇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具备疟疾免疫学快速检测、疟疾血涂

片检测等实验室诊断能力。

省级和省辖市级疾控机构、重症疟疾治疗定点医院还应

当具备疟原虫核酸检测能力。



第十条 诊断参比实验室能力建设 国家级疟疾诊断参

比实验室负责全国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建设和技术指

导，开展诊断结果复核确认、盲样考核、镜检能力评估等工

作。

省级疾控机构应当统筹利用现有资源建立疟疾诊断参

比实验室，负责辖区内疾控机构、医疗机构、海关卫生检疫

技术机构等疟疾实验室的诊断结果复核和质量管理，开展技

术指导与业务培训。

海关卫生检疫技术机构可根据需要统筹利用现有资源

建设疟疾检测重点实验室。有条件的，可建立疟疾诊断参比

实验室，负责辖区内海关卫生检疫技术机构疟疾实验室的复

核和管理。

第十一条 媒介调查与监测 有疟疾再传播风险省份和国

境口岸，每年开展当地主要传疟媒介密度调查。有条件的省

份，每 3 年开展一次当地主要传疟媒介对杀虫剂抗性监测。

有疟疾再传播风险县和潜在再传播风险县，每 3 年至少

开展 1 次传疟媒介种群调查。

第十二条 能力培养和考核 各级综合性医院和传染病专

科医院应当每年组织急诊科、感染科、儿科以及血液科、神

经内科、肾内科等科室医护人员和检验科医技人员，培训疟

疾诊治知识并考核。



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每年组织乡镇和社区医疗

卫生机构、民营诊所医务人员，培训疟疾防治基本知识。

各级疾控机构应当每年组织疟疾防治和实验室检测培

训，巩固提高能力。

各级海关应当每年组织人员参加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各级疾控机构疟疾防治与实验室检测培训。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要求省级疟疾防控与诊治

专家组定期组织医疗机构开展病案分析讨论，提高诊疗水

平。

第三章 监测预警

第十三条 病例发现与报告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符合下

述条件之一的发热病人进行疟原虫实验室检测：

（一）2 年内有疟疾流行国家或者地区旅居史；

（二）有近 2 周内输血史；

（三）有疟疾既往发病史；

（四）其他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

诊断为疟疾确诊病例、临床诊断病例或疑似病例的，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在 24 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

第十四条 病例调查与实验室复核和确认 病例报告医疗

机构所在地的县级疾控机构应当在病例网络报告 3日内进行

实验室镜检复核，确定感染虫种并向报卡医院出具书面复核



报告；对复核确认病例完成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判定感染来

源；同时应当将样本（含服用抗疟药前的血涂片和滤纸血或

抗凝血）送辖区内地市级疾控机构复核，再由地市级疾控机

构将血样送本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复核。

县级疾控机构完成实验室镜检复核有困难的，由地市级

疾控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对排除本地感染有困难的病例，县

级疾控机构应当及时上报，由地市级或者省级疾控机构组织

调查核实。

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收到样本后应当按时完成镜检

和核酸确认（间日疟及其混合感染 7 个工作日内、其他疟疾

30 个工作日内），并及时向县级和地市级疾控机构书面反馈。

实验室确认有困难的，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应当及时将样

本送国家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进行确认。实验室确认结果不

一致的，可送样至全国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网络其他成员单

位进行平行确认。

各级疾控机构应当将实验室复核、个案流行病学调查等

结果及时进行网络报告。

第十五条 疫点调查与处置 病例居住地县级疾控机构应

当在病例网络报告 7 日内，按照技术方案的要求开展疫点调

查与处置。



省级疾控机构应当每季度对所有疟疾疫点的分类判定

依据和结论进行审核。判定有困难的，省级疾控机构应当及

时提请国家级疾控机构组织国家消除疟疾技术专家组审核。

县级疾控机构应当将疫点调查与处置情况，通过信息管

理系统及时报告。

第十六条 疫情通报 国家级疾控机构依据网络直报信

息，每周向各省级疾控机构发布全国疟疾疫情周报。

国家级疾控机构每月分析上月疫情和各地工作情况提

交国家卫生健康委后，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各省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发布全国疫情与工作月通报。

国家级疾控机构在每年 2 月 10 日以前完成上一年疟疾

疫情数据审核和全国疟疾疫情年报，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

经批准，国家级疾控机构可每年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中

国疟疾疫情情况。

第十七条 质量控制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国家消除疟疾

专家组，每半年进行一次对报告病例的调查、诊疗、感染来

源判定和疫点的调查处置等审核。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对全国疫情与工作月通报

中本省份存在的问题开展调查、原因分析和问题整改，并在

2 个月内将调查和整改结果报国家卫生健康委。

第四章 应急处置



第十八条 疑似本地传播调查与判定 发现疑似本地传播

病例的，省级疾控机构应当立即启动调查，同时报告省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国家级疾控机构。需要时，国家级疾控机

构可组织或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派专家参与调查。

判定为本地原发病例或者输入继发病例的，应当由国家

级疾控机构组织国家消除疟疾技术指导组进行审核并出具

判定意见。

第十九条 传染源追踪 发现感染来源不明病例的，应当

对病人、病人家属及其周围人群、境外同行人员等进行传染

源追踪调查。

第二十条 主动病例侦查 疾控机构对以下情况应当开展

主动病例侦查：

（一）从疟疾高度流行国家或地区集中回国人员；

（二）发现输入继发病例的疫点；

（三）排除本地感染证据不充分的病例疫点；

（四）传染源追踪调查中新发现感染者的疫点。

第二十一条 突发疫情报告 在原疟疾流行地区的一个

县（市、区）范围内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县级疾控机构应

当作突发疫情及时上报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一）一月内集中回国人员中出现 5 例及以上输入性病

例；

（二）出现输入继发病例；



（二）一月内出现 2 例及以上感染来源不明病例。

第二十二条 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依照属地管理、精准防控的原则，启动疟疾输入再

传播疫情应急响应与处置，采取传染源主动监测、抗疟治疗、

媒介控制和健康教育等措施，及时清除传染源，阻断疫情传

播。

第五章 联防联控

第二十三条 海关系统 各级海关对前往疟疾流行区的人

员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对来自境外疟疾流行区的入境发

热人员开展疟疾筛查，发现实验室检测阳性病例及时进行网

络报告，必要时配合疾控机构开展输入性病例的调查与处

置。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将各级海

关作为法定传染病报告单位，纳入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共享

输入性疟疾病例信息。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向同级海

关通报疟疾治疗定点医院等相关信息。

第二十四条 商务部门 各级商务部门指导对外投资合作

企业对派遣赴境外疟疾流行区的务工人员开展疟疾防治知

识培训，配备必要的防护物品。有条件的，可配备疟疾防治

专业人员随行，及时提供疟疾预防和治疗服务。



第二十五条 教育部门 各级教育部门应当组织疟疾防控

宣传教育，对留学生和赴境外疟疾流行区游学或交流的师生

进行疟疾防治知识培训，对来自疟疾流行区的留学生，可在

入学或回国后返校时组织筛查，发现病例及时报告。

第二十六条 文化和旅游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门指导经营

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对领队和导游加强疟疾防治知识培

训，对赴境外疟疾流行区旅游人员加强防控宣传教育。

第二十七条 移民管理机构 毗邻境外疟疾流行区的移民

管理机构应当向机构人员提供疟疾防护物资，实施工作场所

蚊媒控制，协同当地疾控机构进行疟疾防控宣传。必要时，

按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采取出入境限制措施，减少疫

区非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

必要时，移民管理机构配合与协助卫生健康部门和海关

开展输入性疟疾病例轨迹调查。

第二十八条 公安部门、通信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协助卫

生健康部门开展疟疾病例及同行人员感染调查、突发疟疾疫

情应急处置等。

必要时，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向同级通信管理部

门申请，用大数据方法对疑似本地感染病例进行个案流行病

学溯源调查。

第二十九条 公安部门、司法行政部门 所属监管机构中

被监管人员出现疟疾病例或者疑似病例，监管机构应当向机



构所在地的疾控机构报告，并协助开展相关调查和疫情处

置。

第三十条 区域联防联控 以 24 个有疟疾传播风险的省

份为基础，建立 4 个消除疟疾联防联控片区，加强省际间疟

疾防治工作协作、经验分享，巩固消除疟疾成果。

中部片区由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和河南等 5 个省份

组成；东南片区由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和重庆等

6 个省份组成；南方片区由广西、广东、海南、四川、贵州、

云南和西藏等 7 个省份组成；北方片区由辽宁、河北、山西、

陕西、甘肃和新疆等 6 个省份组成。

各联防联控片区分别建立省份年度轮流值班、交叉检查

和年会制度。由轮流值班省份承担当年片区联防联控的区域

防控协作、交叉检查、年度工作总结会议等。

第三十一条 军地联防联控 军队卫生职能部门每年定期

向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疟疾病例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定期

向军队卫生职能部门通报全国疟疾病例报告及分布情况。出

现疟疾本地传播病例或突发疫情时，随时通报。

第三十二条 边境地区防控防线毗邻境外疟疾流行区的

省份，根据需要可在边境村寨、边境乡镇和边境县建立疟疾

防控防线，强化乡村两级疟疾监测、报告和处置能力，提高

疟疾监测敏感性，及时发现输入病例，防止出现输入再传播。



第三十三条 跨境联防联控毗邻境外疟疾流行区的地区，

依照我国与毗邻国家签署的合作协议，可以开展疟疾防控的

跨境联防联控合作，与对方相关部门分享疟疾防控信息和经

验，开展技术合作。

第三十四条 信息通报 国家和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

月定期向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同级移民管理机构等部门

和海关通报疟疾病例报告及分布情况。

必要时，移民管理机构向国家或者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通报往来境外疟疾流行区人员相关信息。

第六章 工作保障

第三十五条 药品保障 加强对抗疟药品的监测预警，及

时应对抗疟药品短缺问题，做好供应保障工作。

第三十六条 药品采购、储备和供应 各省份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会同药监、财政等部门依照相关政策要求，委托省级

疟疾治疗定点医院或者具备临床药品储备条件的省、市级疾

控机构，按需求进行统一采购、储备和供应。

用于间日疟原虫和卵形疟原虫休止期根治的公共卫生

用药，由省级疾控机构或定点医院按需求进行统一采购、储

备和供应。

第三十七条 医疗保障 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疟疾诊

断和治疗费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予以支付。



第三十八条 技术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国家消除

疟疾技术专家组，承担病例审核、感染来源甄别、指导病例

调查与疫情处置、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和督导评估等工作；成

立国家重症疟疾救治专家组，开展重症病例规范治疗和转诊

指导、抗疟药规范使用、诊疗培训等工作。国家消除疟疾技

术专家组和重症疟疾救治专家组人员任期 5 年，期满可以连

任。

各省份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根据需要，成立由疾控机构

疟疾防控专家和医院感染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疟疾诊

治相关临床科室专家组成的省级疟疾防控与诊治专家组，负

责重症疟疾病例诊断、合理用药及临床救治的技术指导和会

诊，协助业务培训。

第三十九条 经费保障疟疾防控经费按规定纳入预算。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名词解释 本办法用语定义如下：

疟疾输入再传播是指疟疾传播被阻断的县，连续 3 年每

年出现 3 例及以上本地感染且是相同虫种感染的疟疾病例。

潜在再传播风险县是指存在传播媒介，目前无输入病

例，一旦有病例输入就有再传播风险，分潜在多种疟疾再传

播风险县（存在大劣、微小、嗜人按蚊，可传播恶性疟和间



日疟）和潜在间日疟再传播风险县（存在中华按蚊，可传播

间日疟）。

输入病例是指有发病前有境外疟疾流行区的旅行史，或

有明确的境外感染流行病学且没有本地传播证据的疟疾病

例，由跨境阳性按蚊导致的蚊传疟疾病例也属于输入病例。

输入继发病例是指在当地感染的疟疾病例，并有足够的

流行病学证据证实其是由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按蚊叮咬传播

引起的本地一代继发病例。

本地原发病例是指没有证据证实为输入或输入性病例

直接传播引起的疟疾病例。

第四十一条 具有疟疾再传播风险地区 全国有疟疾再传

播风险的省份包括：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

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

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

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四十二条 军队管理 军队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管理由

军队卫生职能部门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和军队的相关规定执

行。

第四十三条 生效时间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